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779號

原      告  風獅爺購物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邱于芸  

訴訟代理人  沈明欣律師

被      告  灰魚影像製作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曾珮玟  

訴訟代理人  陳孟嬋律師

            吳家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8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

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

定有明文。查本件被告於民國113年6月21日具狀提起反訴

（本院卷第211至217頁），嗣於113年9月18日具狀撤回反訴

（本院卷第363頁），原告對被告撤回反訴亦無意見，本院

無須就反訴部分予以審酌，先予敘明。

二、原告主張：兩造於112年2月13日簽訂節目製作意向書（下稱

密室逃脫案意向書），約定由原告提供節目製作之資金、拍

攝場域，被告負責節目製作、營運規劃，性質屬承攬契約，

原告依約於112年3月21日匯款節目製作籌備啟動基金新臺幣

（下同）394萬4,800元予被告，包含暫借款350萬元，其餘

部分為溢付款。惟後長達半年以上期間，遲未見被告提出籌

備工作之報告或資料，原告認為密室逃脫案意向書已無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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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必要，遂於112年10月11日委由母公司即台灣土地開發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開公司）發函（下稱台開112年10月11

日函）通知被告終止密室逃脫案意向書，並請求被告返還原

告暫借款350萬元，詎被告收受上開函文後，迄今仍未返還

暫借款350萬元及溢付之44萬4,800元，共394萬4,800元。並

以起訴狀繕本送達為終止密室逃脫案意向書之意思表示，兩

造間承攬關係既已終止，被告亦未完成任何工作，無法律上

原因受有原告預付之350萬元及溢付之44萬4,800元之利益，

並致原告受有損害，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等

語，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394萬4,8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抗辯：

　㈠兩造於111年間達成共同製作節目之合意，並簽訂密室逃脫

案意向書，約定由原告提供節目製作之全部資金、場域及建

設，被告負責提供節目製作、規劃、設計、拍攝及實際運

作，為確保契約之履行，原告應於112年3月5日前支付350萬

元籌備啟動資金予被告，並載明如因故原告提前終止，被告

無需承擔任何責任，亦無須返還該筆啟動資金（下稱密室逃

脫案）。又按影視產業之交易習慣，多由製作人發想節目概

念、設計型態後將創意提案予投資方，再由投資方預付籌備

啟動資金，以利製作單位確定團隊檔期，並實際依照投資方

之想法及需求修改原提案內容，是以籌備啟動資金應屬民法

第249條所稱之定金。又自兩造簽約後，被告持續進行密室

逃脫案之籌備工作，已完成節目遊戲內容開發、密室及遊戲

空間規劃、場館設計及建模、劇情腳本設定、節目分集大綱

等，並分別於112年3月30日、112年4月7日、112年5月17日

以實體會議或通訊軟體等方式向原告報告進度。

　㈡兩造另於112年2月14日約定由被告在花蓮新天堂樂園與金門

風獅爺商店街二處購物商城設計規劃展場，後因原告要求更

換主題而於112年3月22日重新簽訂客制展場製作合約書（下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稱MOFY案契約），約定由被告為原告於上開場所提供MOFY運

營展覽，進行設計文案、規劃及製作等（下稱MOFY案) ，總

預算為1,910萬5,800元（含稅），嗣經兩造合意減價為1,42

7萬5,800元（含稅）。

　㈢原告並於112年3月21日委請台開公司匯款789萬6,000元至被

告帳戶，其中包含密室逃脫案之籌備啟動資金350萬元，剩

餘款項應認係支付MOFY案契約之費用；至於雙方就密室逃脫

案之籌備啟動資金約定以暫借款項方式支付，係因當時兩造

有意共創新公司製作密室逃脫案節目，為使被告盡速展開相

關籌備工作，先以暫借款項列帳支付350萬元予被告，待新

公司成立後，再向新公司提報核銷。而密室逃脫案尚於籌備

階段，兩造未約定明確期程，原告無從依民法第229條催告

並確定期限，故被告並無遲延責任，原告逕自終止密室逃脫

案意向書，屬可歸責於原告原因致契約提前終止，被告無須

返還350萬元定金；縱認原告給付之44萬4,800元非為支付MO

FY案款項，因原告尚欠被告MOFY案款537萬9,800元，被告就

此主張抵銷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

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322至323頁）：

　㈠兩造為合作拍攝、製作影音節目等，於112年2月13日簽訂節

目製作意向書（即密室逃脫案意向書），節目名稱暫訂為密

室逃脫。依密室逃脫案意向書第2條第2項約定，原告應於11

2年3月5日前支付被告350萬元籌備啟動資金（本院卷第13至

14頁）。

　㈡兩造嗣於112年3月22日簽訂客制展場製作合約書（即MOFY案

契約），約定由被告在花蓮新天堂樂園與金門風獅爺商店街

二處購物商城，為原告提供MOFY運營展覽，進行設計文案、

規劃及製作等（即MOFY案) ，總預算為1,910萬5,800元（含

稅），嗣經兩造合意減價為1,427萬5,800元（含稅）。

　㈢MOFY案花蓮館於112年8月1日驗收通過，金門館於112年7月2

2日點交完畢（本院卷第221、2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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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原告於112年3月21日委請台開公司匯款789萬6,000元（其中

含密室逃脫案350萬元），另原告於112年6月9日匯款450萬

元（MOFY案）至被告指定帳戶（本院卷第15、16頁）。

　㈤原告以112年8月30日風購（忠）字第1120830001號函（下稱

112年8月30日函）向被告為終止MOFY案契約之意思表示，及

請求損害賠償、返還已支付之價金（本院卷第307、308

頁）。

　㈥台開公司以112年10月11日風獅爺字0000000000號函（即台

開112年10月11日函），向被告為終止密室逃脫案意向書之

意思表示，及請求返還350萬元（本院卷第17頁）。

　㈦原證1至3、被證1至8-4形式真正（本院卷第316頁）。

五、原告主張兩造間密室逃脫案意向書已合法終止，被告亦未完

成任何工作，而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原告於112年3月21日預付

之暫借款350萬元及溢付之44萬4,800元之利益，並致原告受

有損害，應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如數返還等語，為被告否

認，並以前開情詞置辯。茲就兩造爭執分敘如下：：

　㈠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

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項定有

明文。又工作未完成前，定作人得隨時終止契約。但應賠償

承攬人因契約終止而生之損害，民法第511條定有明文。依

該條規定，只須在工作完成前，定作人得隨時終止契約，不

受任何限制，故一般稱之任意終止權，此與因可歸責於承攬

人之事由而終止承攬契約，性質不同，效果亦異。終止權之

行使只須以意思表示，向他方當事人為之，且不得撤銷（最

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1795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無法律

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

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

有明文。再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對於不當得

利請求權之成立，應負舉證責任，即應證明他方係無法律上

之原因而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如受利益人係因給付而得

利時，所謂無法律上之原因，係指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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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該項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應舉證證明該給付

欠缺給付之目的（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246號判決意

旨參照）。

　㈡有關原告主張預付之350萬元暫借款部分：

　1.兩造為合作拍攝、製作影音節目等，於112年2月13日簽訂密

室逃脫案意向書，節目名稱暫訂為密室逃脫。依約原告應於

112年3月5日前支付被告350萬元籌備啟動資金，其後原告於

112年3月21日委請台開公司匯款789萬6,000元（其中含密室

逃脫案350萬元）等情，已如前述。該意向書約定由原告提

供節目製作之全部資金，及節目拍攝需求的建設場域，被告

則負責提供節目製作預算、整體操作規劃、場域設計圖、製

作規劃及拍攝製作、運營規劃及實際運作，期間至114年12

月31日止，並得視協議現況通知延長期間等情，依其上開約

定內容係以被告完成一定之工作，以取得原告給付之報酬，

核與前開民法第490條第1項規定之承攬契約相當，而原告亦

主張密室逃脫案意向書性質為承攬契約（本院卷第10頁），

被告對此亦未爭執，足認兩造所簽訂之密室逃脫案意向書確

屬承攬契約無訛。

　2.兩造雖訂有密室逃脫案意向書，然嗣經原告表明依民法第51

1條規定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為終止密室逃脫案意向書之意

思表示（本院卷第11頁），該書狀繕本已於113年4月22日送

達被告，有送達證書（本院卷第27頁）在卷可稽。本件兩造

所訂密室逃脫案意向書係屬承攬契約，依民法第511條規

定，為定作人之原告自得隨時終止，是兩造間之密室逃脫案

意向書已於000年0月00日生終止之效力。至原告雖稱本件前

經台開公司以台開112年10月11日函向被告為終止密室逃脫

案意向書之意思表示，請求返還350萬元一節，固屬實在。

然按契約之終止係指由契約當事人之一方，以意思表示消滅

契約之法律關係，而使契約嗣後的失其效力，終止以前之契

約關係則仍有效存在。本件台開公司並非密室逃脫案意向書

之契約當事人，自不得逕對被告就密室逃脫案意向書為終止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五頁



契約之意思表示，縱台開公司係屬台開公司之母公司，二者

仍屬各別獨立之法人，是前開台開公司以台開112年10月11

日函向被告為終止密室逃脫案意向書之意思表示，自不生終

止契約之效力，附此敘明。

　3.兩造所簽訂之密室逃脫案意向書固因原告行使民法第511條

規定之終止權而生終止之效力，然該密室逃脫案意向書第7

條約定：「本節目如因故甲方（即原告）提前終止，乙方

（即被告）應就其終止時已完成之工作及資料交付甲方。本

節目的著作權歸屬為乙方所有。乙方須將暫借款的支付明細

及單據，僅提供甲方指定公司的會計部門紀錄核銷，乙方無

需承擔任何責任，乙方無需返還已支付的暫借款。」等語

（本院卷第14頁）。是本件密室逃脫案意向書雖經終止，然

兩造既已約定被告就該所受領之350萬元暫借款無需承擔任

何責任，於該意向書終止後亦無需返還該暫借款，是縱該意

向書終止，亦難認被告就350萬元暫借款受領係無法律上之

原因。此外，原告復無其他證據證明其就350萬元款項之支

付欠缺給付之目的，則原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

返還該350萬元暫借款，即屬無據。

　㈢有關原告主張44萬4,800元溢付款部分：　

　　原告主張其於112年3月21日委請台開公司匯款789萬6,000元

中，除密室逃脫案350萬元暫借款外，其中44萬4,800元是溢

付款等語，已為被告否認，辯稱，原告於112年3月21日匯款

除支付350萬元暫借款外，其餘439萬6,000元係支付MOFY案

契約款項。又如認44萬4,800元溢付款部分非支付MOFY案契

約款項，然原告終止MOFY案契約並不合法，其仍積欠被告58

2萬7,800元報酬，被告以此對原告為抵銷等語。經查：

　1.本件兩造除於112年2月13日簽訂密室逃脫案意向書外，另於

112年3月22日簽訂MOFY案契約，約定由被告在花蓮新天堂樂

園與金門風獅爺商店街二處購物商城，為原告提供MOFY運營

展覽，進行設計文案、規劃及製作等（即MOFY案) ，總預算

為1,910萬5,800元（含稅），嗣經兩造合意減價為1,427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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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00元（含稅）。嗣原告以112年8月30日函向被告為終止M

OFY案契約之意思表示，及請求損害賠償、返還已支付之價

金，並以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為終止密室逃脫案意向書之意

思表示，該書狀繕本已於113年4月22日送達被告而生終止之

效力等情，已如前述（見前開四、不爭執事項㈠、㈡、㈤及

五、㈡、2.所載）。而MOFY案契約約定由被告在花蓮新天堂

樂園與金門風獅爺商店街二處購物商城，為原告提供MOFY運

營展覽，進行設計文案、規劃及製作等，依其上開約定內容

係以被告完成一定之工作而取得原告給付之報酬，核與民法

第490條第1項規定之承攬契約相當，其性質亦屬承攬契約。

　2.原告主張被告違反MOFY案契約第2條第5項約定，而將應親自

執行製作及運營事項委託他人執行等語，為被告否認。辯

稱：其為影像製作公司，依MOFY案契約約定進行花蓮、金門

展場設計文案、規劃及製作策展工作，所謂製作指展場設計

及主視覺設計、道具、布景、互動裝置等操作設計等有關展

覽之整體策劃、執行等，展場室內輕隔間、木工、水電等裝

修工程都是專業技術，非被告營業項目，自須發包委由專業

技術人員處理，被告將室內裝修工程發包淇奧公司未違反MO

FY案契約等語（本院卷第215至216頁），並提出工作群組及

對話紀錄等件影本（本院卷第309至310頁）為證，查：

　⑴MOFY案契約第2條第5項約定：「乙方（按指被告）應親自執

行展場之製作及運營，非經甲方（按指原告）事前書面同

意，不得將工作之全部或部分委託他人執行。如委託他人執

行者，並事先經甲方同意後始得為之並擔保該受託人確實遵

守本合約所定相關約定，如有違反者，視為乙方違反本合

約。」（本院卷第98頁），而原告以被告將展場裝修工程外

包予淇奧公司而違反MOFY案契約第2條第5項約定有關被告應

親自執行展場之製作及運營之契約義務，終止MOFY案契約並

請求被告返還價金，有被告所提出之112年8月30日函影本

（本院卷第307頁）可參。

　⑵MOFY案契約二、合作內容約定：「本合作項目及合作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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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事宜，詳如以下：一、甲方委託乙方工作細節內容，乙

方為甲方提供MOFY運營展覽，進行設計文案、規劃及製作於

（花蓮新天堂樂園、金門風師爺商店街內）二處場域。A.展

場項目列細項：1.大型道具。2.實景佈景。3.互動裝置遊

戲。4.互動機制設計。5.投影機設備。6.展場設計及主視覺

設計。7.展場運營人力及規劃。8.配合甲方商場人員進行展

場售票運營規劃（展場運營時所支出的水電費，由甲方商場

負責）。……四、乙方負責提供本合約的製作預算及整體操

作規劃、場域設計圖、展場製作、展場運營人力及規劃、配

合甲方商場人員進行展場售票運營規劃等。……」等語（本

院卷第97、98頁），而參酌契約後附展場報價單各項明細資

料，被告執行製作者包含展場企劃、視覺設計、空間規劃設

計、空間製作、大圖輸出、燈光應用規劃與施作、軟硬體整

合等；另遊戲區主體規劃包含硬體工程（施工+運費）、互

動軟體開發、投影熔接工程、客製球池泡台、客製溜滑梯

+海綿池、木作、五金、耗材、門票製作等（本院卷第101

頁），是除有關整個展場之視覺空間規劃、燈光應用規劃

外，其展場執行內容包含電腦軟硬體、投影熔接、硬體設備

如燈光設備、泡台、溜滑梯、海綿池施工製作等，其施作製

作當涉及相當之專業範圍，而需委由相關之專業人員在被告

依契約所設計概念下指導其進行施工，實際上難以期待被告

人員自己同時具備燈光設備、木工、水電、電腦軟體開發、

投影熔接之專業能力。再參酌依被告提出之工作群組及對話

紀錄等件影本（本院卷第309、310頁）所示，確有兩造人

員、台開公司及原告112年8月30日函所指稱之外包公司如淇

奧公司人員參與契約履行有關之工作事項討論事宜。則被告

抗辯其為影像製作公司，MOFY案契約製作指展場設計及主視

覺設計、道具、布景、互動裝置等有關展覽整體策劃、執行

等，展場室內輕隔間、木工、水電等裝修工程為專業技術，

須發包委由專業技術人員處理，其發包淇奧公司未違反MOFY

案契約，原告終止MOFY案契約並無理由等語，自非無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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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原告主張依MOFY案契約第2條第1項約定，其就MOFY案係在收

受被告請款發票後始需付款，被告自承於112年2月28日、11

2年4月21日分別就MOFY案第一期款開立並交付發票394萬8,0

00元、751萬5,480元予原告，原告於112年3月21日匯款時，

原告僅收到112年2月28日金額394萬8,000元之發票，至112

年4月21日金額751萬5,480元發票根本未收到，則原告於112

年3月21日所匯款項根本與MOFY案契約無關等語（本院卷第3

68頁）。被告則抗辯：原告尚欠被告MOFY案款537萬9,800

元，其就此主張抵銷等語（本院卷第383頁）。查：

　⑴本件被告自承於112年2月28日、112年4月21日分別就MOFY案

第一期款開立並交付發票394萬8,000元、751萬5,480元予原

告等情（本院卷第213頁），而原告就所主張之44萬4,800元

溢付款部分係於112年3月21日匯款，已如前述。另依MOFY案

契約有關原告就各期款之支付，係於各期約定時間屆至時，

由被告向原告開立請款發票，經原告收受確認無誤後，分別

依約定之7至10個工作天內將各期款項匯款至契約約定之被

告帳戶內（本院卷第97、98頁），而原告於112年3月21日時

確實僅收到112年2月28日金額394萬8,000元之發票，尚未收

到前開112年4月21日所開立之金額751萬5,480元發票，被告

復未能提出其他說明及證據證明除前開350萬元暫借款及MOF

Y案契約外，其尚有何其他債權債務關係，是原告主張於112

年3月21日所匯款項尚與MOFY案契約無關等語，應屬可取。

　⑵本件兩造所簽立之MOFY案契約總價為1,427萬5,800元（含

稅）；又原告固主張被告有MOFY案契約第2條第5項約定之違

約事由，業經其以112年8月30日函終止云云，然其終止MOFY

案契約並非合法，已如前述。又被告抗辯原告就MOFY案契約

已支付394萬8,000元、450萬元，合計已付844萬8,000元等

情，原告就此未予爭執，亦足信為真正。而依MOFY案契約第

2條第1項之約定，第一期款係於簽約後由被告開立請款發票

後匯至被告帳戶；第二期款則由被告於112年5月25日向原告

請款後匯至被告帳戶；第三期款則於112年11月30日展場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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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5個月後，由被告於112年12月1日請款後匯至被告帳戶，

有MOFY案契約影本（本院卷第97、98頁）可稽，而有關被告

就MOFY案契約之履行，MOFY案花蓮館於112年8月1日驗收通

過，金門館於112年7月22日點交完畢等情，復為兩造所不爭

執，且有被告提出驗收點交證明書、MOFY特展規劃文件、硬

體設備清單與每日開關機流程說明文件、MOFY案順利開展之

相關證明等件影本（本院卷第221至304頁）為證，依MOFY案

契約所約定之上開各期款項給付期限早已屆至，而被告亦陳

明其已開立1,146萬3,480元之發票，提出發票影本（本院卷

第219頁）為證。則扣除原告已支付之款項844萬8,000元，

就被告已開立發票而尚未支付金額部分尚有301萬5,480元

（計算式：11,463,480-8,448,000=3,015,480），則被告自

得依MOFY案契約之法律關係，對原告請求給付上開承攬報

酬。

　⑶至原告雖主張被告就MOFY案契約未經書面原告同意，竟將展

場整修工程發包予淇奧公司承作，違反MOFY案契約第2條第5

項約定，原告已發函終止契約並請求賠償，被告發包予淇奧

公司承作之工程屬瑕疵給付，且無補正可能，準用民法給付

不能規定，被告對原告就履行利益之損害256萬7,480元負賠

償責任，原告以此債權對被告請求已開立發票尚未付款部分

債權主張抵銷云云，然查，本件被告抗辯其發包淇奧公司並

未違反MOFY案契約，原告終止MOFY案契約並無理由等情為有

理由，業已詳述如前，原告自無從對被告主張有何給付不能

情事，而得對被告請求履行利益損害256萬7,480元之賠償，

是原告據此主張以上開金額對被告請求已開立發票尚未付款

部分債權主張抵銷，即無可取。

　⑷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

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抵銷，應以意思表

示，向他方為之。其相互間債之關係，溯及最初得為抵銷

時，按照抵銷數額而消滅，民法第334條第1項前段及第335

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於112年3月21日固有溢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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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44萬4,800元款項，使告受有該款利益，致原告受有上

開金額之損害，被告本應對原告返還該部分所受不當得利。

然被告對原告就MOFY案契約其中已依該契約約定開立發票部

分尚有301萬5,480元承攬報酬得對原告請求給付，該承攬報

酬債權業已屆期，且與原告對被告之不當得利債權均屬金錢

債權，給付種類相同，被告以此承攬報酬債權以之與原告對

被告之不當得利債權抵銷，經抵銷後，原告對被告之不當得

利債權即因抵銷而消滅，則原告請求被告返還44萬4,800元

溢付款，即屬無據。

　㈣綜上，本件兩造就密室逃脫案意向書既已約定即便契約經提

前終止，被告亦無需返還350萬元暫借款，難認被告有何無

法律上原因而受有利益；另就44萬4,800元元溢付款部分，

被告固對原告負有不當得利債務，然經被告以其對被告301

萬5,480元承攬報酬債權與之抵銷，原告之不當得利債權業

因抵銷而消滅，則原告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

上開款項，即非正當。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394

萬4,8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

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七、本案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擊防禦方法，經核均

與本案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予以審酌，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蔡政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書記官　林鈞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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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779號
原      告  風獅爺購物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于芸  
訴訟代理人  沈明欣律師
被      告  灰魚影像製作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珮玟  
訴訟代理人  陳孟嬋律師
            吳家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8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件被告於民國113年6月21日具狀提起反訴（本院卷第211至217頁），嗣於113年9月18日具狀撤回反訴（本院卷第363頁），原告對被告撤回反訴亦無意見，本院無須就反訴部分予以審酌，先予敘明。
二、原告主張：兩造於112年2月13日簽訂節目製作意向書（下稱密室逃脫案意向書），約定由原告提供節目製作之資金、拍攝場域，被告負責節目製作、營運規劃，性質屬承攬契約，原告依約於112年3月21日匯款節目製作籌備啟動基金新臺幣（下同）394萬4,800元予被告，包含暫借款350萬元，其餘部分為溢付款。惟後長達半年以上期間，遲未見被告提出籌備工作之報告或資料，原告認為密室逃脫案意向書已無執行之必要，遂於112年10月11日委由母公司即台灣土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開公司）發函（下稱台開112年10月11日函）通知被告終止密室逃脫案意向書，並請求被告返還原告暫借款350萬元，詎被告收受上開函文後，迄今仍未返還暫借款350萬元及溢付之44萬4,800元，共394萬4,800元。並以起訴狀繕本送達為終止密室逃脫案意向書之意思表示，兩造間承攬關係既已終止，被告亦未完成任何工作，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原告預付之350萬元及溢付之44萬4,800元之利益，並致原告受有損害，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等語，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394萬4,8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抗辯：
　㈠兩造於111年間達成共同製作節目之合意，並簽訂密室逃脫案意向書，約定由原告提供節目製作之全部資金、場域及建設，被告負責提供節目製作、規劃、設計、拍攝及實際運作，為確保契約之履行，原告應於112年3月5日前支付350萬元籌備啟動資金予被告，並載明如因故原告提前終止，被告無需承擔任何責任，亦無須返還該筆啟動資金（下稱密室逃脫案）。又按影視產業之交易習慣，多由製作人發想節目概念、設計型態後將創意提案予投資方，再由投資方預付籌備啟動資金，以利製作單位確定團隊檔期，並實際依照投資方之想法及需求修改原提案內容，是以籌備啟動資金應屬民法第249條所稱之定金。又自兩造簽約後，被告持續進行密室逃脫案之籌備工作，已完成節目遊戲內容開發、密室及遊戲空間規劃、場館設計及建模、劇情腳本設定、節目分集大綱等，並分別於112年3月30日、112年4月7日、112年5月17日以實體會議或通訊軟體等方式向原告報告進度。
　㈡兩造另於112年2月14日約定由被告在花蓮新天堂樂園與金門風獅爺商店街二處購物商城設計規劃展場，後因原告要求更換主題而於112年3月22日重新簽訂客制展場製作合約書（下稱MOFY案契約），約定由被告為原告於上開場所提供MOFY運營展覽，進行設計文案、規劃及製作等（下稱MOFY案) ，總預算為1,910萬5,800元（含稅），嗣經兩造合意減價為1,427萬5,800元（含稅）。
　㈢原告並於112年3月21日委請台開公司匯款789萬6,000元至被告帳戶，其中包含密室逃脫案之籌備啟動資金350萬元，剩餘款項應認係支付MOFY案契約之費用；至於雙方就密室逃脫案之籌備啟動資金約定以暫借款項方式支付，係因當時兩造有意共創新公司製作密室逃脫案節目，為使被告盡速展開相關籌備工作，先以暫借款項列帳支付350萬元予被告，待新公司成立後，再向新公司提報核銷。而密室逃脫案尚於籌備階段，兩造未約定明確期程，原告無從依民法第229條催告並確定期限，故被告並無遲延責任，原告逕自終止密室逃脫案意向書，屬可歸責於原告原因致契約提前終止，被告無須返還350萬元定金；縱認原告給付之44萬4,800元非為支付MOFY案款項，因原告尚欠被告MOFY案款537萬9,800元，被告就此主張抵銷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322至323頁）：
　㈠兩造為合作拍攝、製作影音節目等，於112年2月13日簽訂節目製作意向書（即密室逃脫案意向書），節目名稱暫訂為密室逃脫。依密室逃脫案意向書第2條第2項約定，原告應於112年3月5日前支付被告350萬元籌備啟動資金（本院卷第13至14頁）。
　㈡兩造嗣於112年3月22日簽訂客制展場製作合約書（即MOFY案契約），約定由被告在花蓮新天堂樂園與金門風獅爺商店街二處購物商城，為原告提供MOFY運營展覽，進行設計文案、規劃及製作等（即MOFY案) ，總預算為1,910萬5,800元（含稅），嗣經兩造合意減價為1,427萬5,800元（含稅）。
　㈢MOFY案花蓮館於112年8月1日驗收通過，金門館於112年7月22日點交完畢（本院卷第221、222頁）。
　㈣原告於112年3月21日委請台開公司匯款789萬6,000元（其中含密室逃脫案350萬元），另原告於112年6月9日匯款450萬元（MOFY案）至被告指定帳戶（本院卷第15、16頁）。
　㈤原告以112年8月30日風購（忠）字第1120830001號函（下稱112年8月30日函）向被告為終止MOFY案契約之意思表示，及請求損害賠償、返還已支付之價金（本院卷第307、308頁）。
　㈥台開公司以112年10月11日風獅爺字0000000000號函（即台開112年10月11日函），向被告為終止密室逃脫案意向書之意思表示，及請求返還350萬元（本院卷第17頁）。
　㈦原證1至3、被證1至8-4形式真正（本院卷第316頁）。
五、原告主張兩造間密室逃脫案意向書已合法終止，被告亦未完成任何工作，而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原告於112年3月21日預付之暫借款350萬元及溢付之44萬4,800元之利益，並致原告受有損害，應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如數返還等語，為被告否認，並以前開情詞置辯。茲就兩造爭執分敘如下：：
　㈠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工作未完成前，定作人得隨時終止契約。但應賠償承攬人因契約終止而生之損害，民法第511條定有明文。依該條規定，只須在工作完成前，定作人得隨時終止契約，不受任何限制，故一般稱之任意終止權，此與因可歸責於承攬人之事由而終止承攬契約，性質不同，效果亦異。終止權之行使只須以意思表示，向他方當事人為之，且不得撤銷（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1795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再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對於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成立，應負舉證責任，即應證明他方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如受利益人係因給付而得利時，所謂無法律上之原因，係指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故主張該項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應舉證證明該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24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有關原告主張預付之350萬元暫借款部分：
　1.兩造為合作拍攝、製作影音節目等，於112年2月13日簽訂密室逃脫案意向書，節目名稱暫訂為密室逃脫。依約原告應於112年3月5日前支付被告350萬元籌備啟動資金，其後原告於112年3月21日委請台開公司匯款789萬6,000元（其中含密室逃脫案350萬元）等情，已如前述。該意向書約定由原告提供節目製作之全部資金，及節目拍攝需求的建設場域，被告則負責提供節目製作預算、整體操作規劃、場域設計圖、製作規劃及拍攝製作、運營規劃及實際運作，期間至114年12月31日止，並得視協議現況通知延長期間等情，依其上開約定內容係以被告完成一定之工作，以取得原告給付之報酬，核與前開民法第490條第1項規定之承攬契約相當，而原告亦主張密室逃脫案意向書性質為承攬契約（本院卷第10頁），被告對此亦未爭執，足認兩造所簽訂之密室逃脫案意向書確屬承攬契約無訛。
　2.兩造雖訂有密室逃脫案意向書，然嗣經原告表明依民法第511條規定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為終止密室逃脫案意向書之意思表示（本院卷第11頁），該書狀繕本已於113年4月22日送達被告，有送達證書（本院卷第27頁）在卷可稽。本件兩造所訂密室逃脫案意向書係屬承攬契約，依民法第511條規定，為定作人之原告自得隨時終止，是兩造間之密室逃脫案意向書已於000年0月00日生終止之效力。至原告雖稱本件前經台開公司以台開112年10月11日函向被告為終止密室逃脫案意向書之意思表示，請求返還350萬元一節，固屬實在。然按契約之終止係指由契約當事人之一方，以意思表示消滅契約之法律關係，而使契約嗣後的失其效力，終止以前之契約關係則仍有效存在。本件台開公司並非密室逃脫案意向書之契約當事人，自不得逕對被告就密室逃脫案意向書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縱台開公司係屬台開公司之母公司，二者仍屬各別獨立之法人，是前開台開公司以台開112年10月11日函向被告為終止密室逃脫案意向書之意思表示，自不生終止契約之效力，附此敘明。
　3.兩造所簽訂之密室逃脫案意向書固因原告行使民法第511條規定之終止權而生終止之效力，然該密室逃脫案意向書第7條約定：「本節目如因故甲方（即原告）提前終止，乙方（即被告）應就其終止時已完成之工作及資料交付甲方。本節目的著作權歸屬為乙方所有。乙方須將暫借款的支付明細及單據，僅提供甲方指定公司的會計部門紀錄核銷，乙方無需承擔任何責任，乙方無需返還已支付的暫借款。」等語（本院卷第14頁）。是本件密室逃脫案意向書雖經終止，然兩造既已約定被告就該所受領之350萬元暫借款無需承擔任何責任，於該意向書終止後亦無需返還該暫借款，是縱該意向書終止，亦難認被告就350萬元暫借款受領係無法律上之原因。此外，原告復無其他證據證明其就350萬元款項之支付欠缺給付之目的，則原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該350萬元暫借款，即屬無據。
　㈢有關原告主張44萬4,800元溢付款部分：　
　　原告主張其於112年3月21日委請台開公司匯款789萬6,000元中，除密室逃脫案350萬元暫借款外，其中44萬4,800元是溢付款等語，已為被告否認，辯稱，原告於112年3月21日匯款除支付350萬元暫借款外，其餘439萬6,000元係支付MOFY案契約款項。又如認44萬4,800元溢付款部分非支付MOFY案契約款項，然原告終止MOFY案契約並不合法，其仍積欠被告582萬7,800元報酬，被告以此對原告為抵銷等語。經查：
　1.本件兩造除於112年2月13日簽訂密室逃脫案意向書外，另於112年3月22日簽訂MOFY案契約，約定由被告在花蓮新天堂樂園與金門風獅爺商店街二處購物商城，為原告提供MOFY運營展覽，進行設計文案、規劃及製作等（即MOFY案) ，總預算為1,910萬5,800元（含稅），嗣經兩造合意減價為1,427萬5,800元（含稅）。嗣原告以112年8月30日函向被告為終止MOFY案契約之意思表示，及請求損害賠償、返還已支付之價金，並以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為終止密室逃脫案意向書之意思表示，該書狀繕本已於113年4月22日送達被告而生終止之效力等情，已如前述（見前開四、不爭執事項㈠、㈡、㈤及五、㈡、2.所載）。而MOFY案契約約定由被告在花蓮新天堂樂園與金門風獅爺商店街二處購物商城，為原告提供MOFY運營展覽，進行設計文案、規劃及製作等，依其上開約定內容係以被告完成一定之工作而取得原告給付之報酬，核與民法第490條第1項規定之承攬契約相當，其性質亦屬承攬契約。
　2.原告主張被告違反MOFY案契約第2條第5項約定，而將應親自執行製作及運營事項委託他人執行等語，為被告否認。辯稱：其為影像製作公司，依MOFY案契約約定進行花蓮、金門展場設計文案、規劃及製作策展工作，所謂製作指展場設計及主視覺設計、道具、布景、互動裝置等操作設計等有關展覽之整體策劃、執行等，展場室內輕隔間、木工、水電等裝修工程都是專業技術，非被告營業項目，自須發包委由專業技術人員處理，被告將室內裝修工程發包淇奧公司未違反MOFY案契約等語（本院卷第215至216頁），並提出工作群組及對話紀錄等件影本（本院卷第309至310頁）為證，查：
　⑴MOFY案契約第2條第5項約定：「乙方（按指被告）應親自執行展場之製作及運營，非經甲方（按指原告）事前書面同意，不得將工作之全部或部分委託他人執行。如委託他人執行者，並事先經甲方同意後始得為之並擔保該受託人確實遵守本合約所定相關約定，如有違反者，視為乙方違反本合約。」（本院卷第98頁），而原告以被告將展場裝修工程外包予淇奧公司而違反MOFY案契約第2條第5項約定有關被告應親自執行展場之製作及運營之契約義務，終止MOFY案契約並請求被告返還價金，有被告所提出之112年8月30日函影本（本院卷第307頁）可參。
　⑵MOFY案契約二、合作內容約定：「本合作項目及合作方式等相關事宜，詳如以下：一、甲方委託乙方工作細節內容，乙方為甲方提供MOFY運營展覽，進行設計文案、規劃及製作於（花蓮新天堂樂園、金門風師爺商店街內）二處場域。A.展場項目列細項：1.大型道具。2.實景佈景。3.互動裝置遊戲。4.互動機制設計。5.投影機設備。6.展場設計及主視覺設計。7.展場運營人力及規劃。8.配合甲方商場人員進行展場售票運營規劃（展場運營時所支出的水電費，由甲方商場負責）。……四、乙方負責提供本合約的製作預算及整體操作規劃、場域設計圖、展場製作、展場運營人力及規劃、配合甲方商場人員進行展場售票運營規劃等。……」等語（本院卷第97、98頁），而參酌契約後附展場報價單各項明細資料，被告執行製作者包含展場企劃、視覺設計、空間規劃設計、空間製作、大圖輸出、燈光應用規劃與施作、軟硬體整合等；另遊戲區主體規劃包含硬體工程（施工+運費）、互動軟體開發、投影熔接工程、客製球池泡台、客製溜滑梯+海綿池、木作、五金、耗材、門票製作等（本院卷第101頁），是除有關整個展場之視覺空間規劃、燈光應用規劃外，其展場執行內容包含電腦軟硬體、投影熔接、硬體設備如燈光設備、泡台、溜滑梯、海綿池施工製作等，其施作製作當涉及相當之專業範圍，而需委由相關之專業人員在被告依契約所設計概念下指導其進行施工，實際上難以期待被告人員自己同時具備燈光設備、木工、水電、電腦軟體開發、投影熔接之專業能力。再參酌依被告提出之工作群組及對話紀錄等件影本（本院卷第309、310頁）所示，確有兩造人員、台開公司及原告112年8月30日函所指稱之外包公司如淇奧公司人員參與契約履行有關之工作事項討論事宜。則被告抗辯其為影像製作公司，MOFY案契約製作指展場設計及主視覺設計、道具、布景、互動裝置等有關展覽整體策劃、執行等，展場室內輕隔間、木工、水電等裝修工程為專業技術，須發包委由專業技術人員處理，其發包淇奧公司未違反MOFY案契約，原告終止MOFY案契約並無理由等語，自非無據。
　3.原告主張依MOFY案契約第2條第1項約定，其就MOFY案係在收受被告請款發票後始需付款，被告自承於112年2月28日、112年4月21日分別就MOFY案第一期款開立並交付發票394萬8,000元、751萬5,480元予原告，原告於112年3月21日匯款時，原告僅收到112年2月28日金額394萬8,000元之發票，至112年4月21日金額751萬5,480元發票根本未收到，則原告於112年3月21日所匯款項根本與MOFY案契約無關等語（本院卷第368頁）。被告則抗辯：原告尚欠被告MOFY案款537萬9,800元，其就此主張抵銷等語（本院卷第383頁）。查：
　⑴本件被告自承於112年2月28日、112年4月21日分別就MOFY案第一期款開立並交付發票394萬8,000元、751萬5,480元予原告等情（本院卷第213頁），而原告就所主張之44萬4,800元溢付款部分係於112年3月21日匯款，已如前述。另依MOFY案契約有關原告就各期款之支付，係於各期約定時間屆至時，由被告向原告開立請款發票，經原告收受確認無誤後，分別依約定之7至10個工作天內將各期款項匯款至契約約定之被告帳戶內（本院卷第97、98頁），而原告於112年3月21日時確實僅收到112年2月28日金額394萬8,000元之發票，尚未收到前開112年4月21日所開立之金額751萬5,480元發票，被告復未能提出其他說明及證據證明除前開350萬元暫借款及MOFY案契約外，其尚有何其他債權債務關係，是原告主張於112年3月21日所匯款項尚與MOFY案契約無關等語，應屬可取。
　⑵本件兩造所簽立之MOFY案契約總價為1,427萬5,800元（含稅）；又原告固主張被告有MOFY案契約第2條第5項約定之違約事由，業經其以112年8月30日函終止云云，然其終止MOFY案契約並非合法，已如前述。又被告抗辯原告就MOFY案契約已支付394萬8,000元、450萬元，合計已付844萬8,000元等情，原告就此未予爭執，亦足信為真正。而依MOFY案契約第2條第1項之約定，第一期款係於簽約後由被告開立請款發票後匯至被告帳戶；第二期款則由被告於112年5月25日向原告請款後匯至被告帳戶；第三期款則於112年11月30日展場營業5個月後，由被告於112年12月1日請款後匯至被告帳戶，有MOFY案契約影本（本院卷第97、98頁）可稽，而有關被告就MOFY案契約之履行，MOFY案花蓮館於112年8月1日驗收通過，金門館於112年7月22日點交完畢等情，復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被告提出驗收點交證明書、MOFY特展規劃文件、硬體設備清單與每日開關機流程說明文件、MOFY案順利開展之相關證明等件影本（本院卷第221至304頁）為證，依MOFY案契約所約定之上開各期款項給付期限早已屆至，而被告亦陳明其已開立1,146萬3,480元之發票，提出發票影本（本院卷第219頁）為證。則扣除原告已支付之款項844萬8,000元，就被告已開立發票而尚未支付金額部分尚有301萬5,480元（計算式：11,463,480-8,448,000=3,015,480），則被告自得依MOFY案契約之法律關係，對原告請求給付上開承攬報酬。
　⑶至原告雖主張被告就MOFY案契約未經書面原告同意，竟將展場整修工程發包予淇奧公司承作，違反MOFY案契約第2條第5項約定，原告已發函終止契約並請求賠償，被告發包予淇奧公司承作之工程屬瑕疵給付，且無補正可能，準用民法給付不能規定，被告對原告就履行利益之損害256萬7,480元負賠償責任，原告以此債權對被告請求已開立發票尚未付款部分債權主張抵銷云云，然查，本件被告抗辯其發包淇奧公司並未違反MOFY案契約，原告終止MOFY案契約並無理由等情為有理由，業已詳述如前，原告自無從對被告主張有何給付不能情事，而得對被告請求履行利益損害256萬7,480元之賠償，是原告據此主張以上開金額對被告請求已開立發票尚未付款部分債權主張抵銷，即無可取。
　⑷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抵銷，應以意思表示，向他方為之。其相互間債之關係，溯及最初得為抵銷時，按照抵銷數額而消滅，民法第334條第1項前段及第33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於112年3月21日固有溢付被告44萬4,800元款項，使告受有該款利益，致原告受有上開金額之損害，被告本應對原告返還該部分所受不當得利。然被告對原告就MOFY案契約其中已依該契約約定開立發票部分尚有301萬5,480元承攬報酬得對原告請求給付，該承攬報酬債權業已屆期，且與原告對被告之不當得利債權均屬金錢債權，給付種類相同，被告以此承攬報酬債權以之與原告對被告之不當得利債權抵銷，經抵銷後，原告對被告之不當得利債權即因抵銷而消滅，則原告請求被告返還44萬4,800元溢付款，即屬無據。
　㈣綜上，本件兩造就密室逃脫案意向書既已約定即便契約經提前終止，被告亦無需返還350萬元暫借款，難認被告有何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利益；另就44萬4,800元元溢付款部分，被告固對原告負有不當得利債務，然經被告以其對被告301萬5,480元承攬報酬債權與之抵銷，原告之不當得利債權業因抵銷而消滅，則原告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上開款項，即非正當。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394萬4,8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七、本案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擊防禦方法，經核均與本案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予以審酌，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蔡政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書記官　林鈞婷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779號
原      告  風獅爺購物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于芸  
訴訟代理人  沈明欣律師
被      告  灰魚影像製作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珮玟  
訴訟代理人  陳孟嬋律師
            吳家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8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
    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
    定有明文。查本件被告於民國113年6月21日具狀提起反訴（
    本院卷第211至217頁），嗣於113年9月18日具狀撤回反訴（
    本院卷第363頁），原告對被告撤回反訴亦無意見，本院無
    須就反訴部分予以審酌，先予敘明。
二、原告主張：兩造於112年2月13日簽訂節目製作意向書（下稱
    密室逃脫案意向書），約定由原告提供節目製作之資金、拍
    攝場域，被告負責節目製作、營運規劃，性質屬承攬契約，
    原告依約於112年3月21日匯款節目製作籌備啟動基金新臺幣
    （下同）394萬4,800元予被告，包含暫借款350萬元，其餘
    部分為溢付款。惟後長達半年以上期間，遲未見被告提出籌
    備工作之報告或資料，原告認為密室逃脫案意向書已無執行
    之必要，遂於112年10月11日委由母公司即台灣土地開發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開公司）發函（下稱台開112年10月11
    日函）通知被告終止密室逃脫案意向書，並請求被告返還原
    告暫借款350萬元，詎被告收受上開函文後，迄今仍未返還
    暫借款350萬元及溢付之44萬4,800元，共394萬4,800元。並
    以起訴狀繕本送達為終止密室逃脫案意向書之意思表示，兩
    造間承攬關係既已終止，被告亦未完成任何工作，無法律上
    原因受有原告預付之350萬元及溢付之44萬4,800元之利益，
    並致原告受有損害，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等
    語，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394萬4,8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抗辯：
　㈠兩造於111年間達成共同製作節目之合意，並簽訂密室逃脫案
    意向書，約定由原告提供節目製作之全部資金、場域及建設
    ，被告負責提供節目製作、規劃、設計、拍攝及實際運作，
    為確保契約之履行，原告應於112年3月5日前支付350萬元籌
    備啟動資金予被告，並載明如因故原告提前終止，被告無需
    承擔任何責任，亦無須返還該筆啟動資金（下稱密室逃脫案
    ）。又按影視產業之交易習慣，多由製作人發想節目概念、
    設計型態後將創意提案予投資方，再由投資方預付籌備啟動
    資金，以利製作單位確定團隊檔期，並實際依照投資方之想
    法及需求修改原提案內容，是以籌備啟動資金應屬民法第24
    9條所稱之定金。又自兩造簽約後，被告持續進行密室逃脫
    案之籌備工作，已完成節目遊戲內容開發、密室及遊戲空間
    規劃、場館設計及建模、劇情腳本設定、節目分集大綱等，
    並分別於112年3月30日、112年4月7日、112年5月17日以實
    體會議或通訊軟體等方式向原告報告進度。
　㈡兩造另於112年2月14日約定由被告在花蓮新天堂樂園與金門
    風獅爺商店街二處購物商城設計規劃展場，後因原告要求更
    換主題而於112年3月22日重新簽訂客制展場製作合約書（下
    稱MOFY案契約），約定由被告為原告於上開場所提供MOFY運
    營展覽，進行設計文案、規劃及製作等（下稱MOFY案) ，總
    預算為1,910萬5,800元（含稅），嗣經兩造合意減價為1,42
    7萬5,800元（含稅）。
　㈢原告並於112年3月21日委請台開公司匯款789萬6,000元至被
    告帳戶，其中包含密室逃脫案之籌備啟動資金350萬元，剩
    餘款項應認係支付MOFY案契約之費用；至於雙方就密室逃脫
    案之籌備啟動資金約定以暫借款項方式支付，係因當時兩造
    有意共創新公司製作密室逃脫案節目，為使被告盡速展開相
    關籌備工作，先以暫借款項列帳支付350萬元予被告，待新
    公司成立後，再向新公司提報核銷。而密室逃脫案尚於籌備
    階段，兩造未約定明確期程，原告無從依民法第229條催告
    並確定期限，故被告並無遲延責任，原告逕自終止密室逃脫
    案意向書，屬可歸責於原告原因致契約提前終止，被告無須
    返還350萬元定金；縱認原告給付之44萬4,800元非為支付MO
    FY案款項，因原告尚欠被告MOFY案款537萬9,800元，被告就
    此主張抵銷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
    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322至323頁）：
　㈠兩造為合作拍攝、製作影音節目等，於112年2月13日簽訂節
    目製作意向書（即密室逃脫案意向書），節目名稱暫訂為密
    室逃脫。依密室逃脫案意向書第2條第2項約定，原告應於11
    2年3月5日前支付被告350萬元籌備啟動資金（本院卷第13至
    14頁）。
　㈡兩造嗣於112年3月22日簽訂客制展場製作合約書（即MOFY案
    契約），約定由被告在花蓮新天堂樂園與金門風獅爺商店街
    二處購物商城，為原告提供MOFY運營展覽，進行設計文案、
    規劃及製作等（即MOFY案) ，總預算為1,910萬5,800元（含
    稅），嗣經兩造合意減價為1,427萬5,800元（含稅）。
　㈢MOFY案花蓮館於112年8月1日驗收通過，金門館於112年7月22
    日點交完畢（本院卷第221、222頁）。
　㈣原告於112年3月21日委請台開公司匯款789萬6,000元（其中
    含密室逃脫案350萬元），另原告於112年6月9日匯款450萬
    元（MOFY案）至被告指定帳戶（本院卷第15、16頁）。
　㈤原告以112年8月30日風購（忠）字第1120830001號函（下稱1
    12年8月30日函）向被告為終止MOFY案契約之意思表示，及
    請求損害賠償、返還已支付之價金（本院卷第307、308頁）
    。
　㈥台開公司以112年10月11日風獅爺字0000000000號函（即台開
    112年10月11日函），向被告為終止密室逃脫案意向書之意
    思表示，及請求返還350萬元（本院卷第17頁）。
　㈦原證1至3、被證1至8-4形式真正（本院卷第316頁）。
五、原告主張兩造間密室逃脫案意向書已合法終止，被告亦未完
    成任何工作，而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原告於112年3月21日預付
    之暫借款350萬元及溢付之44萬4,800元之利益，並致原告受
    有損害，應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如數返還等語，為被告否認
    ，並以前開情詞置辯。茲就兩造爭執分敘如下：：
　㈠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
    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項定有
    明文。又工作未完成前，定作人得隨時終止契約。但應賠償
    承攬人因契約終止而生之損害，民法第511條定有明文。依
    該條規定，只須在工作完成前，定作人得隨時終止契約，不
    受任何限制，故一般稱之任意終止權，此與因可歸責於承攬
    人之事由而終止承攬契約，性質不同，效果亦異。終止權之
    行使只須以意思表示，向他方當事人為之，且不得撤銷（最
    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1795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無法律
    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
    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
    有明文。再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對於不當得
    利請求權之成立，應負舉證責任，即應證明他方係無法律上
    之原因而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如受利益人係因給付而得
    利時，所謂無法律上之原因，係指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故
    主張該項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應舉證證明該給付
    欠缺給付之目的（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246號判決意
    旨參照）。
　㈡有關原告主張預付之350萬元暫借款部分：
　1.兩造為合作拍攝、製作影音節目等，於112年2月13日簽訂密
    室逃脫案意向書，節目名稱暫訂為密室逃脫。依約原告應於
    112年3月5日前支付被告350萬元籌備啟動資金，其後原告於
    112年3月21日委請台開公司匯款789萬6,000元（其中含密室
    逃脫案350萬元）等情，已如前述。該意向書約定由原告提
    供節目製作之全部資金，及節目拍攝需求的建設場域，被告
    則負責提供節目製作預算、整體操作規劃、場域設計圖、製
    作規劃及拍攝製作、運營規劃及實際運作，期間至114年12
    月31日止，並得視協議現況通知延長期間等情，依其上開約
    定內容係以被告完成一定之工作，以取得原告給付之報酬，
    核與前開民法第490條第1項規定之承攬契約相當，而原告亦
    主張密室逃脫案意向書性質為承攬契約（本院卷第10頁），
    被告對此亦未爭執，足認兩造所簽訂之密室逃脫案意向書確
    屬承攬契約無訛。
　2.兩造雖訂有密室逃脫案意向書，然嗣經原告表明依民法第51
    1條規定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為終止密室逃脫案意向書之意
    思表示（本院卷第11頁），該書狀繕本已於113年4月22日送
    達被告，有送達證書（本院卷第27頁）在卷可稽。本件兩造
    所訂密室逃脫案意向書係屬承攬契約，依民法第511條規定
    ，為定作人之原告自得隨時終止，是兩造間之密室逃脫案意
    向書已於000年0月00日生終止之效力。至原告雖稱本件前經
    台開公司以台開112年10月11日函向被告為終止密室逃脫案
    意向書之意思表示，請求返還350萬元一節，固屬實在。然
    按契約之終止係指由契約當事人之一方，以意思表示消滅契
    約之法律關係，而使契約嗣後的失其效力，終止以前之契約
    關係則仍有效存在。本件台開公司並非密室逃脫案意向書之
    契約當事人，自不得逕對被告就密室逃脫案意向書為終止契
    約之意思表示，縱台開公司係屬台開公司之母公司，二者仍
    屬各別獨立之法人，是前開台開公司以台開112年10月11日
    函向被告為終止密室逃脫案意向書之意思表示，自不生終止
    契約之效力，附此敘明。
　3.兩造所簽訂之密室逃脫案意向書固因原告行使民法第511條
    規定之終止權而生終止之效力，然該密室逃脫案意向書第7
    條約定：「本節目如因故甲方（即原告）提前終止，乙方（
    即被告）應就其終止時已完成之工作及資料交付甲方。本節
    目的著作權歸屬為乙方所有。乙方須將暫借款的支付明細及
    單據，僅提供甲方指定公司的會計部門紀錄核銷，乙方無需
    承擔任何責任，乙方無需返還已支付的暫借款。」等語（本
    院卷第14頁）。是本件密室逃脫案意向書雖經終止，然兩造
    既已約定被告就該所受領之350萬元暫借款無需承擔任何責
    任，於該意向書終止後亦無需返還該暫借款，是縱該意向書
    終止，亦難認被告就350萬元暫借款受領係無法律上之原因
    。此外，原告復無其他證據證明其就350萬元款項之支付欠
    缺給付之目的，則原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
    該350萬元暫借款，即屬無據。
　㈢有關原告主張44萬4,800元溢付款部分：　
　　原告主張其於112年3月21日委請台開公司匯款789萬6,000元
    中，除密室逃脫案350萬元暫借款外，其中44萬4,800元是溢
    付款等語，已為被告否認，辯稱，原告於112年3月21日匯款
    除支付350萬元暫借款外，其餘439萬6,000元係支付MOFY案
    契約款項。又如認44萬4,800元溢付款部分非支付MOFY案契
    約款項，然原告終止MOFY案契約並不合法，其仍積欠被告58
    2萬7,800元報酬，被告以此對原告為抵銷等語。經查：
　1.本件兩造除於112年2月13日簽訂密室逃脫案意向書外，另於
    112年3月22日簽訂MOFY案契約，約定由被告在花蓮新天堂樂
    園與金門風獅爺商店街二處購物商城，為原告提供MOFY運營
    展覽，進行設計文案、規劃及製作等（即MOFY案) ，總預算
    為1,910萬5,800元（含稅），嗣經兩造合意減價為1,427萬5
    ,800元（含稅）。嗣原告以112年8月30日函向被告為終止MO
    FY案契約之意思表示，及請求損害賠償、返還已支付之價金
    ，並以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為終止密室逃脫案意向書之意思
    表示，該書狀繕本已於113年4月22日送達被告而生終止之效
    力等情，已如前述（見前開四、不爭執事項㈠、㈡、㈤及五、㈡
    、2.所載）。而MOFY案契約約定由被告在花蓮新天堂樂園與
    金門風獅爺商店街二處購物商城，為原告提供MOFY運營展覽
    ，進行設計文案、規劃及製作等，依其上開約定內容係以被
    告完成一定之工作而取得原告給付之報酬，核與民法第490
    條第1項規定之承攬契約相當，其性質亦屬承攬契約。
　2.原告主張被告違反MOFY案契約第2條第5項約定，而將應親自
    執行製作及運營事項委託他人執行等語，為被告否認。辯稱
    ：其為影像製作公司，依MOFY案契約約定進行花蓮、金門展
    場設計文案、規劃及製作策展工作，所謂製作指展場設計及
    主視覺設計、道具、布景、互動裝置等操作設計等有關展覽
    之整體策劃、執行等，展場室內輕隔間、木工、水電等裝修
    工程都是專業技術，非被告營業項目，自須發包委由專業技
    術人員處理，被告將室內裝修工程發包淇奧公司未違反MOFY
    案契約等語（本院卷第215至216頁），並提出工作群組及對
    話紀錄等件影本（本院卷第309至310頁）為證，查：
　⑴MOFY案契約第2條第5項約定：「乙方（按指被告）應親自執
    行展場之製作及運營，非經甲方（按指原告）事前書面同意
    ，不得將工作之全部或部分委託他人執行。如委託他人執行
    者，並事先經甲方同意後始得為之並擔保該受託人確實遵守
    本合約所定相關約定，如有違反者，視為乙方違反本合約。
    」（本院卷第98頁），而原告以被告將展場裝修工程外包予
    淇奧公司而違反MOFY案契約第2條第5項約定有關被告應親自
    執行展場之製作及運營之契約義務，終止MOFY案契約並請求
    被告返還價金，有被告所提出之112年8月30日函影本（本院
    卷第307頁）可參。
　⑵MOFY案契約二、合作內容約定：「本合作項目及合作方式等
    相關事宜，詳如以下：一、甲方委託乙方工作細節內容，乙
    方為甲方提供MOFY運營展覽，進行設計文案、規劃及製作於
    （花蓮新天堂樂園、金門風師爺商店街內）二處場域。A.展
    場項目列細項：1.大型道具。2.實景佈景。3.互動裝置遊戲
    。4.互動機制設計。5.投影機設備。6.展場設計及主視覺設
    計。7.展場運營人力及規劃。8.配合甲方商場人員進行展場
    售票運營規劃（展場運營時所支出的水電費，由甲方商場負
    責）。……四、乙方負責提供本合約的製作預算及整體操作規
    劃、場域設計圖、展場製作、展場運營人力及規劃、配合甲
    方商場人員進行展場售票運營規劃等。……」等語（本院卷第
    97、98頁），而參酌契約後附展場報價單各項明細資料，被
    告執行製作者包含展場企劃、視覺設計、空間規劃設計、空
    間製作、大圖輸出、燈光應用規劃與施作、軟硬體整合等；
    另遊戲區主體規劃包含硬體工程（施工+運費）、互動軟體
    開發、投影熔接工程、客製球池泡台、客製溜滑梯+海綿池
    、木作、五金、耗材、門票製作等（本院卷第101頁），是
    除有關整個展場之視覺空間規劃、燈光應用規劃外，其展場
    執行內容包含電腦軟硬體、投影熔接、硬體設備如燈光設備
    、泡台、溜滑梯、海綿池施工製作等，其施作製作當涉及相
    當之專業範圍，而需委由相關之專業人員在被告依契約所設
    計概念下指導其進行施工，實際上難以期待被告人員自己同
    時具備燈光設備、木工、水電、電腦軟體開發、投影熔接之
    專業能力。再參酌依被告提出之工作群組及對話紀錄等件影
    本（本院卷第309、310頁）所示，確有兩造人員、台開公司
    及原告112年8月30日函所指稱之外包公司如淇奧公司人員參
    與契約履行有關之工作事項討論事宜。則被告抗辯其為影像
    製作公司，MOFY案契約製作指展場設計及主視覺設計、道具
    、布景、互動裝置等有關展覽整體策劃、執行等，展場室內
    輕隔間、木工、水電等裝修工程為專業技術，須發包委由專
    業技術人員處理，其發包淇奧公司未違反MOFY案契約，原告
    終止MOFY案契約並無理由等語，自非無據。
　3.原告主張依MOFY案契約第2條第1項約定，其就MOFY案係在收
    受被告請款發票後始需付款，被告自承於112年2月28日、11
    2年4月21日分別就MOFY案第一期款開立並交付發票394萬8,0
    00元、751萬5,480元予原告，原告於112年3月21日匯款時，
    原告僅收到112年2月28日金額394萬8,000元之發票，至112
    年4月21日金額751萬5,480元發票根本未收到，則原告於112
    年3月21日所匯款項根本與MOFY案契約無關等語（本院卷第3
    68頁）。被告則抗辯：原告尚欠被告MOFY案款537萬9,800元
    ，其就此主張抵銷等語（本院卷第383頁）。查：
　⑴本件被告自承於112年2月28日、112年4月21日分別就MOFY案
    第一期款開立並交付發票394萬8,000元、751萬5,480元予原
    告等情（本院卷第213頁），而原告就所主張之44萬4,800元
    溢付款部分係於112年3月21日匯款，已如前述。另依MOFY案
    契約有關原告就各期款之支付，係於各期約定時間屆至時，
    由被告向原告開立請款發票，經原告收受確認無誤後，分別
    依約定之7至10個工作天內將各期款項匯款至契約約定之被
    告帳戶內（本院卷第97、98頁），而原告於112年3月21日時
    確實僅收到112年2月28日金額394萬8,000元之發票，尚未收
    到前開112年4月21日所開立之金額751萬5,480元發票，被告
    復未能提出其他說明及證據證明除前開350萬元暫借款及MOF
    Y案契約外，其尚有何其他債權債務關係，是原告主張於112
    年3月21日所匯款項尚與MOFY案契約無關等語，應屬可取。
　⑵本件兩造所簽立之MOFY案契約總價為1,427萬5,800元（含稅
    ）；又原告固主張被告有MOFY案契約第2條第5項約定之違約
    事由，業經其以112年8月30日函終止云云，然其終止MOFY案
    契約並非合法，已如前述。又被告抗辯原告就MOFY案契約已
    支付394萬8,000元、450萬元，合計已付844萬8,000元等情
    ，原告就此未予爭執，亦足信為真正。而依MOFY案契約第2
    條第1項之約定，第一期款係於簽約後由被告開立請款發票
    後匯至被告帳戶；第二期款則由被告於112年5月25日向原告
    請款後匯至被告帳戶；第三期款則於112年11月30日展場營
    業5個月後，由被告於112年12月1日請款後匯至被告帳戶，
    有MOFY案契約影本（本院卷第97、98頁）可稽，而有關被告
    就MOFY案契約之履行，MOFY案花蓮館於112年8月1日驗收通
    過，金門館於112年7月22日點交完畢等情，復為兩造所不爭
    執，且有被告提出驗收點交證明書、MOFY特展規劃文件、硬
    體設備清單與每日開關機流程說明文件、MOFY案順利開展之
    相關證明等件影本（本院卷第221至304頁）為證，依MOFY案
    契約所約定之上開各期款項給付期限早已屆至，而被告亦陳
    明其已開立1,146萬3,480元之發票，提出發票影本（本院卷
    第219頁）為證。則扣除原告已支付之款項844萬8,000元，
    就被告已開立發票而尚未支付金額部分尚有301萬5,480元（
    計算式：11,463,480-8,448,000=3,015,480），則被告自得
    依MOFY案契約之法律關係，對原告請求給付上開承攬報酬。
　⑶至原告雖主張被告就MOFY案契約未經書面原告同意，竟將展
    場整修工程發包予淇奧公司承作，違反MOFY案契約第2條第5
    項約定，原告已發函終止契約並請求賠償，被告發包予淇奧
    公司承作之工程屬瑕疵給付，且無補正可能，準用民法給付
    不能規定，被告對原告就履行利益之損害256萬7,480元負賠
    償責任，原告以此債權對被告請求已開立發票尚未付款部分
    債權主張抵銷云云，然查，本件被告抗辯其發包淇奧公司並
    未違反MOFY案契約，原告終止MOFY案契約並無理由等情為有
    理由，業已詳述如前，原告自無從對被告主張有何給付不能
    情事，而得對被告請求履行利益損害256萬7,480元之賠償，
    是原告據此主張以上開金額對被告請求已開立發票尚未付款
    部分債權主張抵銷，即無可取。
　⑷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
    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抵銷，應以意思表
    示，向他方為之。其相互間債之關係，溯及最初得為抵銷時
    ，按照抵銷數額而消滅，民法第334條第1項前段及第335條
    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於112年3月21日固有溢付被
    告44萬4,800元款項，使告受有該款利益，致原告受有上開
    金額之損害，被告本應對原告返還該部分所受不當得利。然
    被告對原告就MOFY案契約其中已依該契約約定開立發票部分
    尚有301萬5,480元承攬報酬得對原告請求給付，該承攬報酬
    債權業已屆期，且與原告對被告之不當得利債權均屬金錢債
    權，給付種類相同，被告以此承攬報酬債權以之與原告對被
    告之不當得利債權抵銷，經抵銷後，原告對被告之不當得利
    債權即因抵銷而消滅，則原告請求被告返還44萬4,800元溢
    付款，即屬無據。
　㈣綜上，本件兩造就密室逃脫案意向書既已約定即便契約經提
    前終止，被告亦無需返還350萬元暫借款，難認被告有何無
    法律上原因而受有利益；另就44萬4,800元元溢付款部分，
    被告固對原告負有不當得利債務，然經被告以其對被告301
    萬5,480元承攬報酬債權與之抵銷，原告之不當得利債權業
    因抵銷而消滅，則原告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
    上開款項，即非正當。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394
    萬4,8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
    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七、本案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擊防禦方法，經核均
    與本案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予以審酌，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蔡政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書記官　林鈞婷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779號
原      告  風獅爺購物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于芸  
訴訟代理人  沈明欣律師
被      告  灰魚影像製作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珮玟  
訴訟代理人  陳孟嬋律師
            吳家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8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件被告於民國113年6月21日具狀提起反訴（本院卷第211至217頁），嗣於113年9月18日具狀撤回反訴（本院卷第363頁），原告對被告撤回反訴亦無意見，本院無須就反訴部分予以審酌，先予敘明。
二、原告主張：兩造於112年2月13日簽訂節目製作意向書（下稱密室逃脫案意向書），約定由原告提供節目製作之資金、拍攝場域，被告負責節目製作、營運規劃，性質屬承攬契約，原告依約於112年3月21日匯款節目製作籌備啟動基金新臺幣（下同）394萬4,800元予被告，包含暫借款350萬元，其餘部分為溢付款。惟後長達半年以上期間，遲未見被告提出籌備工作之報告或資料，原告認為密室逃脫案意向書已無執行之必要，遂於112年10月11日委由母公司即台灣土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開公司）發函（下稱台開112年10月11日函）通知被告終止密室逃脫案意向書，並請求被告返還原告暫借款350萬元，詎被告收受上開函文後，迄今仍未返還暫借款350萬元及溢付之44萬4,800元，共394萬4,800元。並以起訴狀繕本送達為終止密室逃脫案意向書之意思表示，兩造間承攬關係既已終止，被告亦未完成任何工作，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原告預付之350萬元及溢付之44萬4,800元之利益，並致原告受有損害，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等語，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394萬4,8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抗辯：
　㈠兩造於111年間達成共同製作節目之合意，並簽訂密室逃脫案意向書，約定由原告提供節目製作之全部資金、場域及建設，被告負責提供節目製作、規劃、設計、拍攝及實際運作，為確保契約之履行，原告應於112年3月5日前支付350萬元籌備啟動資金予被告，並載明如因故原告提前終止，被告無需承擔任何責任，亦無須返還該筆啟動資金（下稱密室逃脫案）。又按影視產業之交易習慣，多由製作人發想節目概念、設計型態後將創意提案予投資方，再由投資方預付籌備啟動資金，以利製作單位確定團隊檔期，並實際依照投資方之想法及需求修改原提案內容，是以籌備啟動資金應屬民法第249條所稱之定金。又自兩造簽約後，被告持續進行密室逃脫案之籌備工作，已完成節目遊戲內容開發、密室及遊戲空間規劃、場館設計及建模、劇情腳本設定、節目分集大綱等，並分別於112年3月30日、112年4月7日、112年5月17日以實體會議或通訊軟體等方式向原告報告進度。
　㈡兩造另於112年2月14日約定由被告在花蓮新天堂樂園與金門風獅爺商店街二處購物商城設計規劃展場，後因原告要求更換主題而於112年3月22日重新簽訂客制展場製作合約書（下稱MOFY案契約），約定由被告為原告於上開場所提供MOFY運營展覽，進行設計文案、規劃及製作等（下稱MOFY案) ，總預算為1,910萬5,800元（含稅），嗣經兩造合意減價為1,427萬5,800元（含稅）。
　㈢原告並於112年3月21日委請台開公司匯款789萬6,000元至被告帳戶，其中包含密室逃脫案之籌備啟動資金350萬元，剩餘款項應認係支付MOFY案契約之費用；至於雙方就密室逃脫案之籌備啟動資金約定以暫借款項方式支付，係因當時兩造有意共創新公司製作密室逃脫案節目，為使被告盡速展開相關籌備工作，先以暫借款項列帳支付350萬元予被告，待新公司成立後，再向新公司提報核銷。而密室逃脫案尚於籌備階段，兩造未約定明確期程，原告無從依民法第229條催告並確定期限，故被告並無遲延責任，原告逕自終止密室逃脫案意向書，屬可歸責於原告原因致契約提前終止，被告無須返還350萬元定金；縱認原告給付之44萬4,800元非為支付MOFY案款項，因原告尚欠被告MOFY案款537萬9,800元，被告就此主張抵銷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322至323頁）：
　㈠兩造為合作拍攝、製作影音節目等，於112年2月13日簽訂節目製作意向書（即密室逃脫案意向書），節目名稱暫訂為密室逃脫。依密室逃脫案意向書第2條第2項約定，原告應於112年3月5日前支付被告350萬元籌備啟動資金（本院卷第13至14頁）。
　㈡兩造嗣於112年3月22日簽訂客制展場製作合約書（即MOFY案契約），約定由被告在花蓮新天堂樂園與金門風獅爺商店街二處購物商城，為原告提供MOFY運營展覽，進行設計文案、規劃及製作等（即MOFY案) ，總預算為1,910萬5,800元（含稅），嗣經兩造合意減價為1,427萬5,800元（含稅）。
　㈢MOFY案花蓮館於112年8月1日驗收通過，金門館於112年7月22日點交完畢（本院卷第221、222頁）。
　㈣原告於112年3月21日委請台開公司匯款789萬6,000元（其中含密室逃脫案350萬元），另原告於112年6月9日匯款450萬元（MOFY案）至被告指定帳戶（本院卷第15、16頁）。
　㈤原告以112年8月30日風購（忠）字第1120830001號函（下稱112年8月30日函）向被告為終止MOFY案契約之意思表示，及請求損害賠償、返還已支付之價金（本院卷第307、308頁）。
　㈥台開公司以112年10月11日風獅爺字0000000000號函（即台開112年10月11日函），向被告為終止密室逃脫案意向書之意思表示，及請求返還350萬元（本院卷第17頁）。
　㈦原證1至3、被證1至8-4形式真正（本院卷第316頁）。
五、原告主張兩造間密室逃脫案意向書已合法終止，被告亦未完成任何工作，而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原告於112年3月21日預付之暫借款350萬元及溢付之44萬4,800元之利益，並致原告受有損害，應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如數返還等語，為被告否認，並以前開情詞置辯。茲就兩造爭執分敘如下：：
　㈠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工作未完成前，定作人得隨時終止契約。但應賠償承攬人因契約終止而生之損害，民法第511條定有明文。依該條規定，只須在工作完成前，定作人得隨時終止契約，不受任何限制，故一般稱之任意終止權，此與因可歸責於承攬人之事由而終止承攬契約，性質不同，效果亦異。終止權之行使只須以意思表示，向他方當事人為之，且不得撤銷（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1795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再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對於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成立，應負舉證責任，即應證明他方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如受利益人係因給付而得利時，所謂無法律上之原因，係指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故主張該項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應舉證證明該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24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有關原告主張預付之350萬元暫借款部分：
　1.兩造為合作拍攝、製作影音節目等，於112年2月13日簽訂密室逃脫案意向書，節目名稱暫訂為密室逃脫。依約原告應於112年3月5日前支付被告350萬元籌備啟動資金，其後原告於112年3月21日委請台開公司匯款789萬6,000元（其中含密室逃脫案350萬元）等情，已如前述。該意向書約定由原告提供節目製作之全部資金，及節目拍攝需求的建設場域，被告則負責提供節目製作預算、整體操作規劃、場域設計圖、製作規劃及拍攝製作、運營規劃及實際運作，期間至114年12月31日止，並得視協議現況通知延長期間等情，依其上開約定內容係以被告完成一定之工作，以取得原告給付之報酬，核與前開民法第490條第1項規定之承攬契約相當，而原告亦主張密室逃脫案意向書性質為承攬契約（本院卷第10頁），被告對此亦未爭執，足認兩造所簽訂之密室逃脫案意向書確屬承攬契約無訛。
　2.兩造雖訂有密室逃脫案意向書，然嗣經原告表明依民法第511條規定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為終止密室逃脫案意向書之意思表示（本院卷第11頁），該書狀繕本已於113年4月22日送達被告，有送達證書（本院卷第27頁）在卷可稽。本件兩造所訂密室逃脫案意向書係屬承攬契約，依民法第511條規定，為定作人之原告自得隨時終止，是兩造間之密室逃脫案意向書已於000年0月00日生終止之效力。至原告雖稱本件前經台開公司以台開112年10月11日函向被告為終止密室逃脫案意向書之意思表示，請求返還350萬元一節，固屬實在。然按契約之終止係指由契約當事人之一方，以意思表示消滅契約之法律關係，而使契約嗣後的失其效力，終止以前之契約關係則仍有效存在。本件台開公司並非密室逃脫案意向書之契約當事人，自不得逕對被告就密室逃脫案意向書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縱台開公司係屬台開公司之母公司，二者仍屬各別獨立之法人，是前開台開公司以台開112年10月11日函向被告為終止密室逃脫案意向書之意思表示，自不生終止契約之效力，附此敘明。
　3.兩造所簽訂之密室逃脫案意向書固因原告行使民法第511條規定之終止權而生終止之效力，然該密室逃脫案意向書第7條約定：「本節目如因故甲方（即原告）提前終止，乙方（即被告）應就其終止時已完成之工作及資料交付甲方。本節目的著作權歸屬為乙方所有。乙方須將暫借款的支付明細及單據，僅提供甲方指定公司的會計部門紀錄核銷，乙方無需承擔任何責任，乙方無需返還已支付的暫借款。」等語（本院卷第14頁）。是本件密室逃脫案意向書雖經終止，然兩造既已約定被告就該所受領之350萬元暫借款無需承擔任何責任，於該意向書終止後亦無需返還該暫借款，是縱該意向書終止，亦難認被告就350萬元暫借款受領係無法律上之原因。此外，原告復無其他證據證明其就350萬元款項之支付欠缺給付之目的，則原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該350萬元暫借款，即屬無據。
　㈢有關原告主張44萬4,800元溢付款部分：　
　　原告主張其於112年3月21日委請台開公司匯款789萬6,000元中，除密室逃脫案350萬元暫借款外，其中44萬4,800元是溢付款等語，已為被告否認，辯稱，原告於112年3月21日匯款除支付350萬元暫借款外，其餘439萬6,000元係支付MOFY案契約款項。又如認44萬4,800元溢付款部分非支付MOFY案契約款項，然原告終止MOFY案契約並不合法，其仍積欠被告582萬7,800元報酬，被告以此對原告為抵銷等語。經查：
　1.本件兩造除於112年2月13日簽訂密室逃脫案意向書外，另於112年3月22日簽訂MOFY案契約，約定由被告在花蓮新天堂樂園與金門風獅爺商店街二處購物商城，為原告提供MOFY運營展覽，進行設計文案、規劃及製作等（即MOFY案) ，總預算為1,910萬5,800元（含稅），嗣經兩造合意減價為1,427萬5,800元（含稅）。嗣原告以112年8月30日函向被告為終止MOFY案契約之意思表示，及請求損害賠償、返還已支付之價金，並以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為終止密室逃脫案意向書之意思表示，該書狀繕本已於113年4月22日送達被告而生終止之效力等情，已如前述（見前開四、不爭執事項㈠、㈡、㈤及五、㈡、2.所載）。而MOFY案契約約定由被告在花蓮新天堂樂園與金門風獅爺商店街二處購物商城，為原告提供MOFY運營展覽，進行設計文案、規劃及製作等，依其上開約定內容係以被告完成一定之工作而取得原告給付之報酬，核與民法第490條第1項規定之承攬契約相當，其性質亦屬承攬契約。
　2.原告主張被告違反MOFY案契約第2條第5項約定，而將應親自執行製作及運營事項委託他人執行等語，為被告否認。辯稱：其為影像製作公司，依MOFY案契約約定進行花蓮、金門展場設計文案、規劃及製作策展工作，所謂製作指展場設計及主視覺設計、道具、布景、互動裝置等操作設計等有關展覽之整體策劃、執行等，展場室內輕隔間、木工、水電等裝修工程都是專業技術，非被告營業項目，自須發包委由專業技術人員處理，被告將室內裝修工程發包淇奧公司未違反MOFY案契約等語（本院卷第215至216頁），並提出工作群組及對話紀錄等件影本（本院卷第309至310頁）為證，查：
　⑴MOFY案契約第2條第5項約定：「乙方（按指被告）應親自執行展場之製作及運營，非經甲方（按指原告）事前書面同意，不得將工作之全部或部分委託他人執行。如委託他人執行者，並事先經甲方同意後始得為之並擔保該受託人確實遵守本合約所定相關約定，如有違反者，視為乙方違反本合約。」（本院卷第98頁），而原告以被告將展場裝修工程外包予淇奧公司而違反MOFY案契約第2條第5項約定有關被告應親自執行展場之製作及運營之契約義務，終止MOFY案契約並請求被告返還價金，有被告所提出之112年8月30日函影本（本院卷第307頁）可參。
　⑵MOFY案契約二、合作內容約定：「本合作項目及合作方式等相關事宜，詳如以下：一、甲方委託乙方工作細節內容，乙方為甲方提供MOFY運營展覽，進行設計文案、規劃及製作於（花蓮新天堂樂園、金門風師爺商店街內）二處場域。A.展場項目列細項：1.大型道具。2.實景佈景。3.互動裝置遊戲。4.互動機制設計。5.投影機設備。6.展場設計及主視覺設計。7.展場運營人力及規劃。8.配合甲方商場人員進行展場售票運營規劃（展場運營時所支出的水電費，由甲方商場負責）。……四、乙方負責提供本合約的製作預算及整體操作規劃、場域設計圖、展場製作、展場運營人力及規劃、配合甲方商場人員進行展場售票運營規劃等。……」等語（本院卷第97、98頁），而參酌契約後附展場報價單各項明細資料，被告執行製作者包含展場企劃、視覺設計、空間規劃設計、空間製作、大圖輸出、燈光應用規劃與施作、軟硬體整合等；另遊戲區主體規劃包含硬體工程（施工+運費）、互動軟體開發、投影熔接工程、客製球池泡台、客製溜滑梯+海綿池、木作、五金、耗材、門票製作等（本院卷第101頁），是除有關整個展場之視覺空間規劃、燈光應用規劃外，其展場執行內容包含電腦軟硬體、投影熔接、硬體設備如燈光設備、泡台、溜滑梯、海綿池施工製作等，其施作製作當涉及相當之專業範圍，而需委由相關之專業人員在被告依契約所設計概念下指導其進行施工，實際上難以期待被告人員自己同時具備燈光設備、木工、水電、電腦軟體開發、投影熔接之專業能力。再參酌依被告提出之工作群組及對話紀錄等件影本（本院卷第309、310頁）所示，確有兩造人員、台開公司及原告112年8月30日函所指稱之外包公司如淇奧公司人員參與契約履行有關之工作事項討論事宜。則被告抗辯其為影像製作公司，MOFY案契約製作指展場設計及主視覺設計、道具、布景、互動裝置等有關展覽整體策劃、執行等，展場室內輕隔間、木工、水電等裝修工程為專業技術，須發包委由專業技術人員處理，其發包淇奧公司未違反MOFY案契約，原告終止MOFY案契約並無理由等語，自非無據。
　3.原告主張依MOFY案契約第2條第1項約定，其就MOFY案係在收受被告請款發票後始需付款，被告自承於112年2月28日、112年4月21日分別就MOFY案第一期款開立並交付發票394萬8,000元、751萬5,480元予原告，原告於112年3月21日匯款時，原告僅收到112年2月28日金額394萬8,000元之發票，至112年4月21日金額751萬5,480元發票根本未收到，則原告於112年3月21日所匯款項根本與MOFY案契約無關等語（本院卷第368頁）。被告則抗辯：原告尚欠被告MOFY案款537萬9,800元，其就此主張抵銷等語（本院卷第383頁）。查：
　⑴本件被告自承於112年2月28日、112年4月21日分別就MOFY案第一期款開立並交付發票394萬8,000元、751萬5,480元予原告等情（本院卷第213頁），而原告就所主張之44萬4,800元溢付款部分係於112年3月21日匯款，已如前述。另依MOFY案契約有關原告就各期款之支付，係於各期約定時間屆至時，由被告向原告開立請款發票，經原告收受確認無誤後，分別依約定之7至10個工作天內將各期款項匯款至契約約定之被告帳戶內（本院卷第97、98頁），而原告於112年3月21日時確實僅收到112年2月28日金額394萬8,000元之發票，尚未收到前開112年4月21日所開立之金額751萬5,480元發票，被告復未能提出其他說明及證據證明除前開350萬元暫借款及MOFY案契約外，其尚有何其他債權債務關係，是原告主張於112年3月21日所匯款項尚與MOFY案契約無關等語，應屬可取。
　⑵本件兩造所簽立之MOFY案契約總價為1,427萬5,800元（含稅）；又原告固主張被告有MOFY案契約第2條第5項約定之違約事由，業經其以112年8月30日函終止云云，然其終止MOFY案契約並非合法，已如前述。又被告抗辯原告就MOFY案契約已支付394萬8,000元、450萬元，合計已付844萬8,000元等情，原告就此未予爭執，亦足信為真正。而依MOFY案契約第2條第1項之約定，第一期款係於簽約後由被告開立請款發票後匯至被告帳戶；第二期款則由被告於112年5月25日向原告請款後匯至被告帳戶；第三期款則於112年11月30日展場營業5個月後，由被告於112年12月1日請款後匯至被告帳戶，有MOFY案契約影本（本院卷第97、98頁）可稽，而有關被告就MOFY案契約之履行，MOFY案花蓮館於112年8月1日驗收通過，金門館於112年7月22日點交完畢等情，復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被告提出驗收點交證明書、MOFY特展規劃文件、硬體設備清單與每日開關機流程說明文件、MOFY案順利開展之相關證明等件影本（本院卷第221至304頁）為證，依MOFY案契約所約定之上開各期款項給付期限早已屆至，而被告亦陳明其已開立1,146萬3,480元之發票，提出發票影本（本院卷第219頁）為證。則扣除原告已支付之款項844萬8,000元，就被告已開立發票而尚未支付金額部分尚有301萬5,480元（計算式：11,463,480-8,448,000=3,015,480），則被告自得依MOFY案契約之法律關係，對原告請求給付上開承攬報酬。
　⑶至原告雖主張被告就MOFY案契約未經書面原告同意，竟將展場整修工程發包予淇奧公司承作，違反MOFY案契約第2條第5項約定，原告已發函終止契約並請求賠償，被告發包予淇奧公司承作之工程屬瑕疵給付，且無補正可能，準用民法給付不能規定，被告對原告就履行利益之損害256萬7,480元負賠償責任，原告以此債權對被告請求已開立發票尚未付款部分債權主張抵銷云云，然查，本件被告抗辯其發包淇奧公司並未違反MOFY案契約，原告終止MOFY案契約並無理由等情為有理由，業已詳述如前，原告自無從對被告主張有何給付不能情事，而得對被告請求履行利益損害256萬7,480元之賠償，是原告據此主張以上開金額對被告請求已開立發票尚未付款部分債權主張抵銷，即無可取。
　⑷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抵銷，應以意思表示，向他方為之。其相互間債之關係，溯及最初得為抵銷時，按照抵銷數額而消滅，民法第334條第1項前段及第33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於112年3月21日固有溢付被告44萬4,800元款項，使告受有該款利益，致原告受有上開金額之損害，被告本應對原告返還該部分所受不當得利。然被告對原告就MOFY案契約其中已依該契約約定開立發票部分尚有301萬5,480元承攬報酬得對原告請求給付，該承攬報酬債權業已屆期，且與原告對被告之不當得利債權均屬金錢債權，給付種類相同，被告以此承攬報酬債權以之與原告對被告之不當得利債權抵銷，經抵銷後，原告對被告之不當得利債權即因抵銷而消滅，則原告請求被告返還44萬4,800元溢付款，即屬無據。
　㈣綜上，本件兩造就密室逃脫案意向書既已約定即便契約經提前終止，被告亦無需返還350萬元暫借款，難認被告有何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利益；另就44萬4,800元元溢付款部分，被告固對原告負有不當得利債務，然經被告以其對被告301萬5,480元承攬報酬債權與之抵銷，原告之不當得利債權業因抵銷而消滅，則原告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上開款項，即非正當。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394萬4,8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七、本案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擊防禦方法，經核均與本案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予以審酌，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蔡政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書記官　林鈞婷  



